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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管理學院簡介與修業規定 

 
一、 設立沿革 

本所奉准於民國 88 學年度首次招收新生，由管理學院院長吳欽杉教授兼

任第一任所長。第一年招生計錄取一般生 4位、在職生 4位。90學年度由

管理學院院長古東源教授兼任第二任所長、93學年度起由傅鍾仁副教授擔

任第三任所長。96學年度之招生名額，已奉教育部核准招收 8名學生。 

二、 教學特色 

以培養管理相關之研究教學人才為宗旨，尤其著重於「培育技職體系商管

類高級教師」。 

1.提供技專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管道。 

2.培養中南部地區產業發展所需之高階管理人才。 

3.充分應用本校設備及具有研發能力之強大師資陣容，以提昇地區文化與

學術水準。 

三、 師資 

整合管理學院各系所及校內相關系所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擔任教學工作，

並由教授、具有博士學位之副教授或助理教授組成論文指導小組，指導研

究生撰寫博士論文。 

四、 設備 

整合管理學院各系所之教學設備，由研究生選擇參與各系實驗室、專業教

室或中心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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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管理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 

第一章  依據 

第一條   本修業要點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

法及其施行細則」，以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各系（所）辦理研究生

延聘指導教授及學位考試等相關作業須知」、「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博

士班候選人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辦法」訂定之。 

第二章  修業年限 

第二條   本所學生修業年限二年，得延長至七年。 

第三條   博士班學程分為下列二階段，每階段最少一學年： 

第一階段：入學起至通過資格考核為止。 

第二階段：通過資格考試起至通過博士論文學位考試為止。 

第三章 分組、修課及資格考核 

第四條   本所計分甲組 (產業管理)、乙組(會計組)等二組。 

第五條   本所學生最低畢業學分數為二十六學分（不含論文寫作）。 

第六條   本所學生每學期修讀課程，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後確定；指導教授未選

定前，須經各組所屬系所主管同意後確定。 

第七條   本所學生在第一階段修業期間應完成之相關課程，由各組於「管理研

究所博士班各組研究生修業細則」中明定之。 

第八條   本所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得於第一學年結束起，申請參加博士學

位資格考核，成績及格，始得提出為博士學位候選人，參加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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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應於入學後五年內完成，未完成者予以退

學，其考核分資格考試與論文計劃考試兩階段： 

(一) 資格考試：以筆試為主，筆試科目由各組於「管理研究所博

士班各組研究生修業細則」中明定之。各科以一百分為滿分，七

十分為及格。 

(二) 論文計劃考試：研究生就其預定撰寫之博士論文計畫提出口

頭報告，由指導教授建議聘請校內外教授、專家三至五人進行評

審，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但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評

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 

上述資格考核成績不及格者，得申請重考，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條   本所研究生於兩階段資格考核通過後，得申請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四章 論文指導 

第十一條   本所學生應於資格考試通過後次一學期期中考前，繳交「論文題目

暨指導教授提報單」，並商請所長洽請其指導教授，組成論文指導

委員會。 

第十二條   本所學生以自本學院及校內相關系所之助理教授(含)以上，具有擔

任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委員資格之專任教師中選擇博士論文指導教

授為原則。若有特殊原因，經所長同意得選擇非本學院之指導教

授，但必須選擇一位本學院專任教師為共同指導教授。 

第十三條   每位研究生指導教授以不超過兩位為原則。每學年每位指導教授指

導學生以不超過四位為原則，共同指導時，以二分之一位計算。 

第十四條   指導教授出國、休假、進修或其他事故，不能在修業年限內完成論

文指導，或其他因正當理由確須變更指導教授者，得經由原指導教

授與新任指導教授之同意，提出變更申請，並報請所長核備。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指導教授得於徵求所長之同意後停止對學生之

論文指導： 

甲、 研究生不遵照指導教授之指示選課或寫作論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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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研究生持續相當期間怠於與指導教授連繫而無正當理由者。 

丙、  研究生在校內外專職，未事先向所長及指導教授報告並徵得同  

意者。 

第十六條   研究生更換學位論文題目或指導教授，視同重提論文申請。 

第十七條   論文指導過程遇有師生無法解決之爭議時，各組應適時組成「申訴

委員會」，接受指導教授或研究生之申請，處理該爭議。申訴委員

會由組所屬系所主管擔任召集人，委員中(召集人除外)須有一半為

非該組之教師。 

第五章  學位考試 

第十八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研究生，得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向本所提出學位考

試之申請。 

1. 於博士班在學期間，在國內外具有公開徵稿與審核制度之

學術期刊，發表與研究領域相關之論文兩篇（含）以上。 

2. 修業至少須達第四學期。 

3. 通過資格考核。 

4. 已修足各組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含當學期）。 

5. 操行成績及格。 

6. 論文初稿及提要已完成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第十九條   博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需三分之一

以上，由指導教授建議，經所長複核後提請校長聘任之，但指導教

授不得擔任召集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

論文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授者。 

2.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3. 曾任副教授或擔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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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獲有博士學位 5年以上，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5.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由院教評會審查通過之。考試委員應親

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 

第二十條   本本所學生通過博士學位考試者，由本校授予管理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一條  本修業要點未定事宜，適用本校研究所博士班之相關規定。本修業

要點因法源依據之相關規定之變更而當然變更。 

第二十二條  本所因教學研究及發展學術之需要，得設博士班委員會。由所長及

各組所屬之各系主任組成，並由所長擔任召集人。 

第二十三條  本所各組應依據本要點，訂定「管理研究所博士班各組研究生修業

細則」，詳細規定各組之修課、資格考核、論文指導、學位考試等

施行細則。並報請博士班委員會核准後實施。 

第二十四條  本修業要點由博士班委員會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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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管理研究所博士班產業管理組研究生修業細則 

 

 

第一章  訂定依據 

第  一  條  管理研究所博士班產業管理組研究生修業細則(以下簡稱本修業細

則)依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管理學院管理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修

業要點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第二章  課程 

第  二  條  先修科目： 

(一) 休閒產業分析 

(二) 數量方法 

(三) 經濟分析 

上述科目學分數不計入本組規定之最低修習學分內。曾在他校研究

所修習過類似或相當課程者，得提出申請，由本所審定是否准予免

修。 

第  三  條  必修科目： 

（一） 休閒產業理論（一） 3學分 

（二） 休閒產業理論（二）  3學分 

（三） 高等休閒研究方法 3學分 

（四） 管理心理與行為研究  3學分 

（五） 管理專題研討(一)  1學分 

（六） 管理專題研討(二)  1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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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選修科目： 

（一）產業經濟理論  3學分 

（二）休閒產業永續經營專題（一）  3學分 

（三）休閒產業永續經營專題（二）  3學分 

（四）休閒社會學專題  3學分 

（五）休閒產業趨勢專題  3學分 

（六）數量方法  3學分 

（七）經濟分析  3學分 

（八）計量經濟學（一）  3學分 

（九）計量經濟學（二）  3學分 

（十）多變量分析  3學分 

（十一） 管理會計專題研討（一）3學分 

（十二） 管理會計理論研討 3學分 

（十三） 公司法專題研討  3學分 

（十四） 管理會計專題研討（二） 3學分 

（十五） 預測與時間序列分析  3學分 

（十六） 管理會計專題研討（三） 3學分 

（十七） 實驗設計  3學分 

（十八） 其他本所會計組開設之相關課程，亦可選修。 

 

第三章  資格考試 

第  五  條  資格考試科目包括下列三科： 

（一） 休閒產業理論 （含休閒產業理論【一】與休閒產業理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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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閒管理研究方法（含高等休閒研究方法與管理心理與行

為研究） 

 

第  六  條  管理研究所博士班產業管理組研究生(以下簡稱本組學生)修畢第

三條前二項必修科目及第五條任一資格考試科目後，得申請參加該

資格考試科目之資格考試。 

第  七  條  各應考科目資格考試得於不同時間申請，亦不限定申請考試之科目

數。 

第  八  條  資格考試每一應考科目，由校內外相關專長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負責

命題及評分，並以筆試方式為原則，亦得以筆試及口試合併方式舉

行。 

第  九  條  資格考試每學年舉辦一次，每年六月底前由本所公告考試日期，並

接受學生申請考試。 

第  十  條  資格考試之各應考科目單獨評分，以一百分為滿分，以七十分為及

格。 

第 十一 條  資格考試未通過之科目得於次學期起申請重考，但重考以一次為

限。 

第 十二 條  資格考試應於入學後三個學年內完成為原則，至多不超過五個學

年。 

第四章  論文指導 

第 十三 條  本組學生以管院各系所及校內相關系所助理教授(含)以上，具有擔

任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委員資格之專任教師中選擇博士論文指導教

授為原則。若有特殊原因，經本所同意後，得選擇非管院各系所及

校內相關系所之指導教授，但必須選擇一位會計系專任教師為共同

指導教授。 

第五章  論文計劃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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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 條  本組學生資格考試及格，於洽請指導教授及論文指導委員會後，應

提出具體論文研究計畫，學位論文以英文撰寫為原則，如指導教授

同意，得以中文撰寫，惟須另行提供至少 20 頁英文精簡版摘要。

研究計畫內容應包含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大綱、

預期貢獻及參考文獻，向其論文指導委員會公開說明，並經全部委

員進行評審，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但有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成績不及格者，得於次學期起申請

重考。 

第六章  學位考試 

第 十五 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學生，得於預定畢業學期註冊後一個月內，提出學

位考試之申請。 

1.修業至少須達第四學期。 

2.通過資格考核。 

3.已修足本組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含當學期)。 

4.操行成績及格。 

5.論文初稿及提要已完成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第 十六 條  博士學位考試申請之審查，由論文指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審查，資格

審查內容如第十五條之規定。申請人應繳交下列各項資料： 

1.學位考試申請書。 

2.歷年成績表。 

3.學位論文初稿與提要。 

4.接受發表之論文及著作表。 

第 十七 條  論文指導委員會應將審查結果送交所長，作為接受其學位考試申請

核准之參考。經所長核准後，最遲於學位考試前一個月提出辦理學

位考試申請。學位考試委員名單及審查之會議記綠，經依規定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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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程序核會簽後，轉陳校長核定後辦理學位考試事宜。 

第 十八 條  博士學位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一百分為滿

分，七十分為及格。但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

及格論，成績不及格而其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重考，重考以

一次為限。 

第 十九 條  本組學生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數得辦理學位考試；若有成績未送

達，先行辦理學位考試者，屆時任一科目成績未通過，其學位考試

成績不予採計，畢業前應重新申請學位考試，學位考試辦理期限： 

1.第一學期：每年一月，於十二月廿五日前辦理申請，元月卅一日

前考試完畢。 

2.第二學期：每年六月，於五月廿五日前辦理申請，七月卅一日前

考試完畢。 

第  廿  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學生，如因故無法於學位考試辦理期限前舉行學

位考試，應於學位考試辦理期限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

之申請。逾期未撤銷未舉行考試者，以學位考試一次不及格論。 

第 廿一 條  學位考試之過程應予記錄，並應將有關資料及記錄，於一週內提報

教務處轉請校長核定後，再將簽呈及論文考試成績函轉註冊組辦理

相關事宜。 

第七章  其他 

第 廿二 條  本修業細則之修訂應經管理研究所博士班委員會議同意。 

(本修業細則共有條文廿二條，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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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96學年度管理研究所博士班產業管理組課程流程

圖（96.4.修訂版） 

課程流程圖(講授時數-實習時數-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共同必修科目(不含論文，計 2學分) 

管理專題研討(一) 

0-2-1 

管理專題研討(二) 

0-2-1 

博士論文 

3-0-3 

博士論文 

3-0-3 

  

專業必修科目(計 12學分) 

高等休閒研究方法 

3-0-3 

管理心理與行為研

究 

3-0-3 

 

    

休閒產業理論（一） 

3-0-3 

休閒產業理論（二） 

3-0-3 

    

選修科目(至少 12學分) 

數量方法 

3-0-3 

 

休閒產業永續經營

專題（一） 

3-0-3 

 

管理會計理論研討 

3-0-3 

 

經濟分析 

3-0-3 

管理會計專題研討

（一） 

3-0-3 

產業經濟理論 

3-0-3 

管理會計專題研討

（二） 

3-0-3 

管理會計專題研討

（三） 

3-0-3 

實驗設計 

3-0-3 

計量經濟學（一） 

3-0-3 

計量經濟學（二） 

3-0-3 

公司法專題研討 

3-0-3 

預測與時間序列分

析 

3-0-3 

  

 多變量分析 

3-0-3 

休閒社會學專題 

3-0-3 

休閒產業趨勢專題 

3-0-3 

  

 休閒產業永續經營

專題（二） 

3-0-3 

    

註 1：未曾在大學修習下列相關課程者，應於學位考試前補修完畢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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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休閒產業分析 

(二) 數量方法 

(三) 經濟分析 

註 2：最低畢業總學分數為 26 學分(不含畢業論文學分) 

註 3：其他本所會計組開設之相關課程，亦可選修。 


	整合管理學院各系所及校內相關系所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擔任教學工作，並由教授、具有博士學位之副教授或助理教授組成論文指導小組，指導研究生撰寫博士論文。
	整合管理學院各系所之教學設備，由研究生選擇參與各系實驗室、專業教室或中心之研究工作。
	第一階段：入學起至通過資格考核為止。
	第二階段：通過資格考試起至通過博士論文學位考試為止。
	(一) 資格考試：以筆試為主，筆試科目由各組於「管理研究所博士班各組研究生修業細則」中明定之。各科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
	(二) 論文計劃考試：研究生就其預定撰寫之博士論文計畫提出口頭報告，由指導教授建議聘請校內外教授、專家三至五人進行評審，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但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
	上述資格考核成績不及格者，得申請重考，並以一次為限。
	甲、 研究生不遵照指導教授之指示選課或寫作論文者。
	乙、 研究生持續相當期間怠於與指導教授連繫而無正當理由者。
	丙、  研究生在校內外專職，未事先向所長及指導教授報告並徵得同  意者。
	1. 於博士班在學期間，在國內外具有公開徵稿與審核制度之學術期刊，發表與研究領域相關之論文兩篇（含）以上。
	2. 修業至少須達第四學期。
	3. 通過資格考核。
	4. 已修足各組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含當學期）。
	5. 操行成績及格。
	6. 論文初稿及提要已完成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由院教評會審查通過之。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

